
组织验收情况表

组织验收单位：临沧市人民政府 验收日期：2023年12月22日

立行立改类 口
环境问题 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 问题类型

定期整改类 L 

整改方案 是乙 否口1编制单位 临沧市委、市政府
组织 临沧市人民政府

编制情况 审核单位
推动河湖长制工作落实落细，严格落实各级党委、政府河湖

计划
管理保护、治理属地责任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（单位）责任， 整改目标

整改目标 着力建设 “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 ＂的良好水生态环境，全 完成情况
巳完成

力维护河湖健康生命，确保每条河流、每个湖库有人管、有
人护。

整改措施

措施1: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云南省委、云南 规定时限完成 丘
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河（湖）长制工
作的通知》（云 发(2022J 19号），切实落实
各级党委、政府河湖管理保护、 治理属地责
任，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（单位） 责任。市 责任

8县（区）党委 2023年完成
河长办（市水务局）督促河湖长责任联系部 单位 和人民政府 整改时限 12月底 情况
门 落实河湖长交办的工作任务，协助河湖长 其他情况：
开展巡河巡湖、召开河湖长会议，做好巡查
记录、宣传报道等；督促落实所联系河湖管
理和保护中的问题整改，确保发现问题整改
落地见效、形成 “ 闭环“。

措施2:持续推进河湖 “清四乱 “常态化规范 责任 8县（区）党委 整改时限
2023年完成 规定时限宪成 丘

化。持续推进澜沧江、怒江、南汀河等重点 单位 和人民政府 12月底 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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